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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階段公眾諮詢

社會醫療保障

用者自付費用

醫療儲蓄戶口

自願私人醫療保險

強制私人醫療保險

個人健康保險儲備(強
制儲蓄+保險)

基層醫療

公私營協作

電子健康記錄

公共安全網

第一階段：2008 第二階段：2010-11

輔助融資

醫療改革

醫療保障計劃

自願、規範、政府
監管的私人醫療

保險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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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件

政府監管、法例支持的規管
架構

就私人醫療保險訂立規範化
的核心項目

保障消費者的特點(保證續保
、保單可攜等)

加強醫護人手及醫療服務量(
以及套餐式收費)

目標

選擇更多、保障更
佳

加強消費者保障

可持續投購醫療保
險

紓緩公營系統壓力

醫療保障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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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：強烈支持透過醫保計劃改革私營界別

支持改革私營醫療界別

 同時強化公營醫療系統

支持規管私人醫療保險

 以及醫療服務以保障消費者

支持推行醫保計劃

 在公營醫療外，提供一個有質素保證的服務選擇

需要制訂醫保計劃的推行細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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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：關注對醫療系統的影響和支援

對醫保計劃可能造成的影響的關注

公營醫療的撥款和質素

醫療服務量及人力

保費和醫療費用的負擔能力

為市民使用私營醫療提供資助

對醫療系統長遠可持續發展和融資的影響

不能完全解決長遠融資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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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–
公私營系統的改革

繼續強化公營系統

政府增加對公營醫療的撥款

繼續推行醫療服務改革

透過推行醫保計劃改革私營系統

在現有的公營服務和傳統的私營服務市場之間
發展另一私營市場環節，加強消費者保障和質
素保證

提供有利環境，讓香港的醫療行業持續發展為
服務業重要支柱，配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
的「十二五」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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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護人力及
專業發展

醫療保險
規管架構

醫療服務發展

醫療保障計劃

未來路向 –
醫保計劃三管齊下的工作計劃

(人力需要、專業
水平、監管架構)

(有關立法、組織
架構及誘因的建

議)

(私家醫院、
市場透明度、
套餐式收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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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

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督導委員會以督導策略
檢討

 評估人力需求並就供應和培訓提供建議

 就專業發展措施提出建議，包括 –

 現有醫護專業法定規管機構的功能及組成

 釐定及維持醫護服務專業水平的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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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之下成立醫保
計劃工作小組 –
 研究成立法定醫保計劃主管機構

 制訂醫保計劃的規管措施

 擬定標準醫保的主要保障項目

 研究政府參與醫保計劃的程度

 就提供誘因提出建議

 減低醫保計劃的潛在風險

制訂醫保計劃規管架構(包括立法及組織架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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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食物及衞生局下設立專責小組，以便 –

 監察醫療服務和收費

 制訂症候族羣分類的雛型

 開發電子平台，支援對根據症候族羣分類釐
定收費的管理

 透過購買私營服務推廣根據症候族羣分類釐
定的套餐式服務

 其他支援私營醫療保險及醫療服務的基建

促進醫療服務及基建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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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表

2011年7月 發表諮詢報告，並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
員會匯報

2011年年底 成立醫護人力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及醫
保計劃工作小組

2012年上半年 在食物及衞生局下開設專責小組，就醫
護人力策略檢討、制訂醫保計劃規管架
構及醫療服務發展提供支援

2013年上半年 醫護人力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及醫保計
劃工作小組提交報告

2013年至2015年 草擬及提交有關醫保計劃的法例草案，
並成立醫保計劃的主管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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